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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报送 2023 年度矿业权竞争性

出让计划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：

按照《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意见

的若干政策》（宁自然资规发〔2020〕4 号，以下简称“4 号文”）

有关规定，全区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实行年度计划管理，结合净采

矿权出让有关工作要求，现就报送 2023 年矿业权竞争性出让计

划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送程序

（一）矿业权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矿业

权出让前期准备工作，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，会同发展改革、

生态环境、应急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及乡镇人

民政府实地踏勘、共同选址，并征求军事、文物保护部门意见，

在矿产资源规划区块内，合理确定拟设矿业权出让范围，对符合

环境保护、产业政策和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情况进行充分论证，编

制下一年度矿业权竞争性出让计划表（详见附件）。属设区的市

自然资源部门出让登记的，应征求同级相关部门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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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年度矿业权竞争性出让计划需按时间节点逐级上报，

设区的市自然资源局、区厅对出让计划复核、审查。由设区的市

自然资源局汇总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年度采矿权出让计划，将审核

情况（包括征求意见情况）及审核后的竞争性出让计划表（含县

级和市本级）报区厅。

（三）区厅对审核通过的年度出让计划予以公开，并抄送自

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主管部门。未纳入年度出让计划的矿业权，原

则上不得出让。已纳入年度出让计划的矿业权，矿区范围、勘查

开采矿种发生变化的，应按原申报程序调整年度出让计划。

二、报送时间

设区的市自然资源部门要积极组织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科学编

制年度出让计划表，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将审核情况和计划

表上报区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推行矿业权年度出让计划管理是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

革的具体举措，对进一步规范全区矿业权出让程序、构建新发展

格局意义重大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，主

动加强与各有关部门沟通对接，建立互联互通工作机制，认真落

实联勘联审和矿业权投放论证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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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区各市、县（区）要按照净采矿权出让要求，出让

列入年度竞争性出让计划的矿业权。

（三）逾期未报送、论证程序不规范、审查要素不全面、反

复调整修改采矿权竞争性出让计划的，区厅将不予审核发布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湘 0951-5962118

附件： 市（县、区）2023 年度采矿权竞争性出让计划

表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2 年 6 月 28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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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市（县、区）2023 年度矿业权竞争性出让计划表
（2023 年度）

编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审核人： 填报人： 编制日期：

序号
拟出让矿
业权名称

地址
勘查开
采主矿

种

矿区范围
（2000 坐标系）

矿区
面积

勘查
程度

资源
储量

计划
生产
规模

计划
出让
年限

计划
开采
方式

出让
方式

论证意见 发证机关

（招
标、
拍
卖、
挂
牌）

（填写本地联勘联审实际情况，
包括实地踏勘情况，是否符合矿
产资源规划、产业政策、生态环
境保护、安全生产等要求，是否
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禁止限制
勘查开采区域，是否与已设矿业
权重叠，是否符合用地用林用草
政策，是否达到净采矿权出让条

件等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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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8 日印发


